
关键行动

法院将破产案

与购房合同解除案

一并处理，分析破

产财产分配比例，

寻找利益平衡点，

向购房人解释法律

风险，并与银行沟

通，提示群体性案

件风险。

共识形成

优保障本金、

放弃超额诉求

破冰破冰困境困境

“三方必输”这样成为三方共赢

直接成果

购房人减少利息损失约

150万元；银行收回950万元

扩展效应

其他未诉讼的109名

购房人也达成和解，衍生诉

讼减少94件

资产处置优化

为兴业银行等债权人

额外清偿930万元；金融债

权总体清偿额提高1880万

元；烂尾楼焕发新生，实现

招商引资

购房人

100余套预

售房按揭购房，

面 临“ 钱 房两

空”

金融机构

浦 发 银 行

等担心贷款合

同解除导致坏

账风险

破产企业

无力偿债，

程序停滞

共赢共赢

▶ ▶

当破产企业无力偿债、购房人面临“钱房两空”风险、金融机构深陷坏账困局，如何打破“三方必输”的僵局？沈阳市苏家
屯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名京置业（沈阳）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中，通过反复测算、耐心释法、多方协调，不仅解决了购房群众的
闹心事，还帮助金融机构降低风险，书写了基层法院充满司法温度与智慧的“破局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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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清算
遇上“三角债”僵局

2021年10月，苏家屯区法院受理名

京置业（沈阳）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这

家曾开发“名京国际”项目的房企，因资

金链断裂陷入绝境：名下在建工程变价

款仅1.9亿余元，却背负20余亿元债务，

其中优先债权达 1.6 亿余元。更棘手的

是，项目100余套预售房中，大部分购房

人通过按揭贷款购房，如今面临“钱房两

空”的恐慌；按揭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沈阳分行（下称浦发银行）则因担心标的

房屋“烂尾”无法交付导致贷款合同解

除，陷入“坏账风险”的焦虑——“三角困

局”让破产程序一度停滞。

2023 年 5 月，苏家屯区法院依法裁

定名京置业（沈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名京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房子没

建成，开发商破产了，我们的首付和按揭

怎么办？”十余名购房人情绪激动，纷纷

起诉要求解除借款合同、全额拿回购房

款。为妥善处理破产案件及保护民生，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指定购房人起

诉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担保

借款合同纠纷的案件由破产案件受理法

院苏家屯区法院管辖。

“一边是购房群众掏出的真金白银，

一边是金融机构的信贷安全，案件审理

陷入两难。”案件承办法官——该院审判

委员会专职委员白勇回忆：十余名购房

人情绪激动，在法庭上明确拒绝调解，坚

持“必须拿回全部购房款”；浦发银行则

担忧，前期已经依照贷款合同支付贷款，

贷款合同解除后按破产程序分配，自身

能受偿的金额微乎其微，购房人也存在

不支付逾期贷款的风险，进而产生巨额

坏账，不敢轻易申报债权。

辨证施策
解开利益死结

“不能让群众在诉讼中‘二次受伤’，

也不能让金融风险扩大。”面对僵局，承

办法官主动扛起协调重任。他深知，简

单判决只会让矛盾升级：购房人拿回房

款却可能被银行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

陷入长期诉讼；银行如向管理人申报债

权，从1.9亿元破产财产变价款中仅能分

得少量款项，坏账风险陡增。

法律框架内，究竟有没有“第三条路”？

办案团队反复研究案情，翻遍相关

司法解释，却发现因名京公司已无足额

财产履行义务，难以直接适用《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

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后，出卖人

应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分别返还

担保权人和买受人。”

一条路走不通，办案团队也并未轻

言放弃，而是将目光转向案件本身的细

节，决心在法律框架内找到平衡各方权

益的破局之道，经逐份梳理购房合同与

贷款协议，反复测算破产财产分配比例，

他们最终找到破局关键——将破产案件

与系列合同解除案件统筹考虑，在法律

框架内寻找利益平衡点。

办案团队先找到购房人代表：“银行

的贷款也是真金白银，若抵押权利受损，

后续可能起诉追偿……”同时也多次约谈

浦发银行负责人：“若坚持诉讼，购房人可

能因‘钱房两空’引发群体性案件，破产程

序停滞……”经过多次沟通和组织座谈

会，双方态度逐渐松动：银行同意放弃部

分利息，购房人也意识到全额拿回房款背

后的诉讼风险，认可“从应返还购房款中

优先支付银行本金”。办案团队在办理涉

及民生的破产案件中，既守护购房人的核

心利益，又兼顾金融机构“降低坏账风险”

的现实关切，用全局视角平衡破产财产分

配的有限性，最终凝聚“优先保障本金、放

弃超额诉求”的共识，实现从三方必输到

携手解困的关键突破。

司法智慧
把“分蛋糕”变成“做蛋糕”
破产案件审理，既要算清“法律账”，

更要读懂“民生盼”。承办法官的办公桌

上，厚厚一摞调解记录写满批注：“1月15

日：购房人张某担心利息冲抵本金，需重

新测算；3 月 8 日：银行提出诉讼费分担

方案，需协调破产管理人……”正是这日

复一日细致精准的“绣花功夫”，保障了

更多购房人的权益，让金融机构对该项

目按揭贷款的坏账风险降低 90%，更实

现了“调解率93.3%、衍生诉讼减少94件”

的共赢成果。

去年 8 月，在苏家屯区法院的主持

下，14名购房人与浦发银行达成调解协

议。不仅为购房人减少利息损失约150

万元，更向浦发银行、建设银行合计支

付950万元，提升金融机构债权清偿额，

化解坏账风险。“拿到钱的那一刻，悬了

4年的心终于放下了！”购房人王先生激

动不已，他不仅拿回了扣除银行本金后

的剩余购房款，更避免了被银行起诉的

诉累，节省了利息。浦发银行负责人坦

言：“法院的调解让我们在破产财产有

限的情况下，最大限度收回本金，降低

了金融坏账风险。”

更令人欣慰的是，系列案件成功调

解后，法院促成其他未诉讼的购房人和

浦发银行达成和解，明确解决了分配环

节购房人、购房贷款银行之间的权益边

界确定问题，最终109名购房人（除起诉

当事人外），均在破产财产分配环节化解

贷款纠纷。“名京国际”项目资产经过市

场化处置，最后一次拍卖实现33轮竞价，

为兴业银行等债权人额外争取债权清偿

930万元，金融债权总体清偿额提高1880

万元。

如今的“名京国际”项目已成功化解

破产债务，实现招商引资与项目重启，历

经十余年沉寂的烂尾项目重归正轨，焕

发新生。

一份写满司法温度与智慧的“破局答卷”
——沈阳市苏家屯区法院妥善处置名京公司破产案实现多方共赢

张莹 本报记者 关月 见习记者 李寰宇

F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破产案件审理不仅是‘分蛋

糕’，更是‘解心结’。”该院主要领

导表示，名京公司破产案的突破，

关键在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将“把工作做细”贯穿始终：

从法官主动介入协调，到反复释

法明理；从尊重购房群众的“钱袋

子”权益，到体谅金融机构的风险

顾虑，每一步都体现着司法的温

度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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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团队研究案情


